
 

 
 

 
 

 

 

 

 

黔招考自„2021‟5 号 

 
 

省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1 年 10 月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有关院校： 

2021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17

日举行。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我

省 2021年 10月自学考试报名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开考专业及考试日程 

开考专业、课程及考试日程安排，请登陆贵州省招生考试院

网站，在自学考试栏目查看《省招生考试院关于 2021 年贵州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安排及有关事宜的通知》。 

二、 报名时间、方式 

（一）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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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2021 年 6 月 25 日，其中，

新生报名注册时间为 2021 年 6月 16 日—2021年 6 月 22日。 

（二）报名及缴费方式 

我省自学考试实行网上报名、缴费。2021 年 10 月报名年度

码为 212。 

1.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http://222.85.224.185”，按照

网页的提示及要求，仔细阅读《贵州省自学考试考场规则》（附

件 1），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及报考信息，新生须上传标准的

二代身份证照片，该照片也将用于今后毕业办证，根据教育部考

试中心《关于印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打印规范>》（教

试中心函„2017‟133 号）要求，新考生上传的照片为标准的二

代身份证格式白底大头照相片电子版，规格：358像素（宽）× 441

像素（高）、相片清晰、大小在 100KB 以内、JPEG/JPG 格式、头

部占相片比例为 2/3，请考生务必按规定格式上传。 

2.为保证新生上传照片符合要求，新生填报个人信息及上传

照片后，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须于 2 个工作日内对上传的照

片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确认后新生方可缴费完成报名；未能审核

通过的照片，新生必须根据未审核通过的原因（系统内提示），

更换照片后重新上传。新生要注意报名注册截止时间，逾期后不

可再注册新生。 

3.报名平台开通了网上在线支付功能，考生需提前办理相关

银行卡并开通网上支付业务，缴费完成后无需再进行现场确认。 

三、注意事项 

（一）考生必须由本人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确保报名信息



 

- 3 - 
 

真实、完整、准确，不得委托任何个人或机构代理。 

（二）老考生只能报考所登陆准考证号维护专业开考的课程，

若需更改专业，考生必须在报名期间内，持身份证到各市（州）

招生考试机构进行修改。 

（三）老考生的准考证如已办理过毕业证或已申请考籍转出

的，将无法登陆网上报名系统报考，如要另报考专业，须重新注

册新的准考证号。 

（四）报考本科层次的考生，在申请毕业时，须持有国家承

认学历的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且已在国家学信网注册。 

（五）本科层次专业中，不考“英语（二）”课程的考生，

可在系统里指定的 12 门课程中任选 3 门课程考试，但所选课程

不能与所考专业规定的课程重复。 

（六）中学教育类专业 2022 年起不再安排相关课程考试。 

（七）考生报考时，须慎重选择课程，确认无误后再进行网

上支付。支付成功后，报考课程不予修改。 

（八）贵阳市考区,每个考点设置了报考最大容纳量，满员

后考生须另择考点。 

（九）各市（州）监狱考点是为服刑人员设置的特殊考点，

其他考生不得选择报考。 

（十）所有考生打印考试通知单时须认真阅读疫情防控相关

通知，并下载打印相关附件；考生参考时，须按照相关要求做好

防疫工作。 

（十一）部分课程考生考试时可携带不带储存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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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课程见（附件 2）。 

四、考场编排及考试通知单打印 

报名结束后，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按考点进行考场编排。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打印考试通知单，打印时间：2021年 9 月

22 日 --9 月 29 日 ， 考 试 通 知 单 打 印 网 址 ：

http://222.85.224.179:9001/TicketWeb/QueryTicket.aspx 。

新注册社会考生打印考试通知单时，若发现关键信息（姓名、性

别、照片、证件号码）有误的，需考生本人到注册时选择的市（州）

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市（州）考试机构核实确认后开具相关证明，

准许考生参加首次考试；新注册助学考生打印考试通知单时，若

发现关键信息有误的，需考生本人到所属学习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学习服务中心核实确认后开具相关证明，交由考生带至省招生考

试院 8楼自考处进行审核通过后可参加首次考试。 

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自学考试报名联系信息见附件 3。 

五、数据报送 

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按要求，准确、完整地在自考管理

系统平台中填写“2021 年 10 月考区考点设置情况”“2021 年 10

月考试考点详细信息”，于 2021年 9 月 16日前上报。  

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助学院校要高度重视报名工作，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服务水平。报名期间，各单位要安排人

员值守咨询电话，为考生提供优质高效的报考咨询服务。省招生

考试院咨询电话： 

0851—85952846（考务）      0851—85952371（计划） 

0851—85669329（考籍） 

http://222.85.224.179:9001/TicketWeb/QueryTicke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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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贵州省自学考试考场规则 

2.贵州省自学考试可携带不带存储功能计算器课程

一览表 

3.各市（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联系信息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 

                                 2021 年 6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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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州省自学考试考场规则 

 

一、考生应诚信考试，遵规守纪。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

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

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二、考前 30 分钟，凭考试通知单、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按

规定入场参加考试。开考 15 分钟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

目考试。 

三、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进行的身份验证和对随身物品

等进行的必要检查。除省招生考试院规定的考试用品外，手机等

其他任何物品不得带入考场。 

四、入场后，对号入座，将有关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领

到答题卡和试卷后，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

写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并认真阅读和在指定区域书写考生

笔迹确认相关内容，该笔迹内容既是考生诚信考试的承诺，同时

也作为考生笔迹信息随课程成绩记入考生考籍档案。凡漏填、错

填或书写字迹不清的答卷，影响评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遇试卷、答题卡分发错误及试题字迹不清、重印、漏印或缺页等

问题，应举手询问，在开考前报告监考员；开考后，再行报告、

更换的，延误的考试时间不予延长。 

五、开考时间信号发岀后方可开始答题。 

六、在规定的答题区域内按题号顺序答题，写在草稿纸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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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

纸答题，不得在答卷上做任何标记。 

七、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得吸烟，不得喧哗，不得交头

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得夹带、旁窥、抄袭或有

意让他人抄袭，不得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不得

传递文具、物品等，不得将试卷、答卷或草稿纸带出考场。如身

体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考试工作人员和监考员。 

八、不得早于当科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交卷出场。交卷出场

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九、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立即停笔，在监考员依序收齐答

题卡、试卷、草稿纸后，根据监考员指令依次退出考场。 

十、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规

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

信档案；涉嫌犯罪的，由考点或考试机构协助当地公安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

律法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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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贵州省自学考试可携带不带存储功能计算器

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1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2 00041 基础会计学 

3 00055 企业会计学 

4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5 00066 货币银行学 

6 00067 财务管理学 

7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8 00072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9 00073 银行信贷管理学 

10 00075 证券投资与管理 

11 00078 银行会计学 

12 00090 国际贸易实务(一) 

13 00100 国际运输与保险 

14 00102 世界市场行情 

15 00134 农业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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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0142 计量经济学 

17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18 00146 中国税制 

19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20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21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22 00156 成本会计 

23 00157 管理会计(一) 

24 00158 资产评估 

25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26 00160 审计学 

27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8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29 00208 国际财务管理 

30 00420 物理(工) 

31 00451 教育经济学 

32 00452 教育统计与测量 

33 00915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34 01757 药物分析（三） 

35 01761 药剂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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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1850 建筑施工技术 

37 02051 物理化学（二） 

38 02175 分析化学（一） 

39 02185 机械设计基础 

40 02187 电工与电子技术 

41 02194 工程经济 

42 02195 数控技术及应用 

43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44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45 02230 机械制造 

46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47 02245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48 02338 光纤通信原理 

49 02373 计算机通信网 

50 02375 运筹学基础 

51 02387 工程测量 

52 02389 建筑材料 

53 02391 工程力学(二) 

54 02393 结构力学(一) 

55 02396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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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02398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57 02400 建筑施工(一) 

58 02404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59 02439 结构力学(二) 

60 02440 混凝土结构设计 

61 02442 钢结构 

62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63 02448 建筑结构试验 

64 02627 运筹学与系统分析 

65 02629 基础工业工程 

66 02631 计算机辅助管理 

67 02647 生产管理与质量工程 

68 02911 无机化学（三） 

69 03029 药剂学 

70 03031 药物分析 

71 03033 生物药剂及药物动力学 

72 03049 数理统计 

73 03347 流体力学 

74 03940 工程造价原理与编制 

75 03942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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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77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78 05204 铁路财务管理 

79 05294 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 

80 05394 建筑物理 

81 06214 西方财务管理 

82 06606 工程力学(三) 

83 08119 管理会计 

84 08263 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85 08263 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86 09064 建筑材料及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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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市（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联系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号码 

 

各

市

州

考

试

机

构 

贵  阳 王  锋 0851-85530246 

遵  义 杨中艳 0851-28256261 

六盘水 黄  晖 0858-8202832 

安  顺 杨  刚 0851-33223816 

毕  节 刘  琼 0857-8222955 

铜  仁 田永科 0856-5223766 

黔东南 梁开模 
0855-8503285 

0855-8503993 

黔  南 白明线 0854-8281875 

黔西南 王文武 0859-312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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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办公室 2021年 6月 10日印发  

           共印 45份  


